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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期 重 大 差 错 更 正 的 专 项 说 明

北京大华核字[2024] 00000044 号

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业已审计了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电机公司）2023

年度财务报表。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

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就金龙电机公司前期重大

差错更正的情况出具本专项说明。

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前期重大差错更正的情况，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

完整性是金龙电机公司的责任。除了对金龙电机公司实施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中所执行的与前期重大差错更正有关的审计程序外，我们未对本专项说明所述

内容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为了更好地理解金龙电机公司 2023 年度前期重大差

错更正的情况，本专项说明所述内容应当与已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现将金龙电机公司 2023年度发生的前期重大差错更正事项说明如下：

一、前期重大差错更正的原因

（一）应收票据列报调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的相关规定，对应终止确认的已背书或贴现未到期银行承兑

汇票进行调整。

2021年度：调减应收票据 3,842,099.72元，调增应收款项融资 172,196.72元，

调减其他流动负债 3,669,903.00元，同时调减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192,104.98元，调

减信用减值损失 35,517.78元，调增年初未分配利润 156,587.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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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调减应收票据 30,843,436.33 元，调增应收款项融资 10,843,436.33

元，调减短期借款 20,000,000.00 元，同时调减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542,171.82 元，

调增信用减值损失 350,066.84元，调增年初未分配利润 192,104.98 元。

（二）收入跨期调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相关规定，对签收已发生控制权转移

的商品销售收入进行跨期调整，对部分未按照权责发生制核算的房租进行跨期调

整。

2021 年度：调增应收账款 1,692,820.26 元，调增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84,641.01

元，调增预收账款 64,729.00元，调减合同负债 371,172.93 元，调减存货 2,603,695.13

元，调增其他流动资产 85,259.37 元，调减其他流动负债 48,252.48 元，调增应交

税费 389,809.44 元，调减营业收入 1,311,660.62 元，调减营业成本 668,535.19 元，

调增信用减值损失 87,217.02元，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 389,461.13 元。

2022年度：调增应收账款 2,742,493.69元，调增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37,124.68

元，调减预收账款 389,771.00 元，调减合同负债 1,034,989.85 元，调减存货

3,848,017.08元，调增其他流动资产 69,715.79元，调减其他流动负债 134,548.68 元，

调增应交税费 609,896.18 元，调增营业收入 2,018,656.23 元，调减营业成本

1,244,321.95元，调减信用减值损失 52,483.67元，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 945,369.54

元。

（三）存货跌价准备调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存货跌价

政策进行了梳理，并重新进行了跌价测试。

2021年度：调增资产减值损失 1,998,947.86元，调增营业成本 3,745,391.99元，

调增存货 2,624,600.09 元，调增存货跌价准备 9,236,120.09，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

1,446,038.89元，调增其他综合收益 578,858.74 元。

2022年度：调减资产减值损失 718,998.57 元，调减营业成本 488,524.22 元，

调增存货 1,516,937.37 元，调增存货跌价准备 8,268,440.53，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

7,190,378.74 元，调减其他综合收益 768,647.21 元。

（四）固定资产、使用权资产调整

融资租赁租入的设备到期，公司行使留购权，使用权资产转列至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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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调增固定资产 2,699,115.04 元，调增累计折旧 256,523.88 元，同时

调减使用权资产 2,699,115.04元，调减使用权资产累计折旧 256,523.88 元。

（五）投资性房地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投资性房地产》第三条的规定，将已出租的房

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改列至投资性房地产。

2021 年度：调增投资性房地产 11,962,674.39 元，调减固定资产 9,908,407.79

元，调减无形资产 2,054,266.60 元，调增营业成本 399,224.28 元，调减管理费用

399,224.28元。

（六）应付账款调整

公司 2019 年向杭州振黄钢材有限公司预付货款采购原材料，因发票原因应

付账款未核销。

2021年度：调减应付账款 1,051,096.63元，调增年初未分配利润 1,051,096.63

元。

2022年度：调减营业外收入 1,051,096.63元，调增年初未分配利润 1,051,096.63

元。

（七）研发废料和样机

研发过程产生的部分废料和研发样机销售未冲减研发费用。

2021年度：调减研发费用 3,238,999.06元，调增营业成本 3,238,999.06元；

2022年度：调减研发费用 1,313,687.50元，调增营业成本 1,313,687.50元。

（八）供应商贴息、票据贴现息调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的相关规定，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

货款，供应商承担的利息部分应计入投资收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的相关规定，终

止确认的票据贴现利息应计入投资收益。

2021年度：调减财务费用 1,031,954.47元，调减投资收益 1,031,954.47元；

2022年度：调减财务费用 468,425.60元，调减投资收益 468,425.60 元。

（九）土地使用税减免调整

根据台州市路桥区工业企业“亩均论英雄”综合评价分类结果，公司 2022年度

土地使用税符合减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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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调减税金及附加 1,381,432.34元，调减应交税费 1,381,432.34元。

（十）质量扣款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第八条的相关规定，将质量扣款从销

售费用改列至冲减营业收入。

2021 年度：调整减少营业收入 356,109.57 元，调整减少销售费用 356,109.57

元。

2022 年度：调整减少营业收入 444,937.50 元，调整减少销售费用 444,937.50

元。

（十一）年终奖调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九条的相关规定，公司根据年终奖的期

后发放情况，对当期计提情况进行调整。

2022年度：调整减少应付职工薪酬 810,990.07元，调减管理费用 1,040,882.40

元，调减销售费用 220,835.44 元，调增研发费用 629,412.10 元，调减营业成本

178,684.33元。

（十二）水电费调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第三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将实际上为

代收代付性质的水电费净额列示。

2021年度：调减其他业务收入 1,352,874.05元，调减其他业务成本 1,352,874.05

元；

2022年度：调减其他业务收入 2,360,502.65元，调减其他业务成本 2,360,502.65

元。

（十三）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调整

根据上述调整事项重新厘定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

2021年度：调减所得税费用 271,349.52 元，调减其他流动资产 715,137.89 元，

调减递延所得税资产 200,336.24元，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 1,186,823.65元。

2022年度：调增所得税费用 557,983.93元，调增应交税费 1,033,793.20元，调

减递延所得税资产 439,664.86元，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 915,474.13 元。

（十四）盈余公积调整

根据上述调整事项重新厘定盈余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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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调减盈余公积 501,066.67元，调增未分配利润 501,066.67 元。

2022年度：调减盈余公积 280,602.69元，调增未分配利润 280,602.69 元。

（十五）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对关联方和关联交易重新进行了认定。

二、具体的会计处理

按追溯重述法对 2021-2022年度的上述前期差错进行更正。

三、对比较期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2021年度

1、资产负债表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应收票据 75,294,982.98 -3,649,994.74 71,644,988.24
应收账款 204,707,627.75 1,608,179.25 206,315,807.00
应收款项融资 10,374,948.23 172,196.72 10,547,144.95
存货 218,203,278.47 -9,215,215.13 208,988,063.34
其他流动资产 3,375,139.44 -629,878.52 2,745,260.92
投资性房地产 32,929,908.20 11,962,674.39 44,892,582.59
固定资产 156,868,722.71 -9,908,407.79 146,960,314.92
无形资产 40,181,346.12 -2,054,266.60 38,127,079.52
递延所得税资产 6,935,904.23 -200,336.24 6,735,567.99
应付账款 191,688,974.61 -1,051,096.63 190,637,877.98
预收款项 3,489,313.38 64,729.00 3,554,042.38
合同负债 6,644,032.78 -371,172.93 6,272,859.85
应交税费 3,488,689.90 389,809.44 3,878,499.34
其他流动负债 42,025,827.29 -3,718,155.48 38,307,671.81
其他综合收益 620,244.82 578,858.74 1,199,103.56
盈余公积 13,474,401.59 -501,066.67 12,973,334.92
未分配利润 72,550,751.53 -7,306,954.13 65,243,797.40

2、利润表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营业收入 756,713,979.01 -3,020,644.24 753,693,334.77
营业成本 635,893,216.12 5,362,206.09 641,255,4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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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销售费用 8,999,238.88 -356,109.57 8,643,129.31
管理费用 25,245,456.21 -399,224.28 24,846,231.93
研发费用 29,880,608.41 -3,238,999.06 26,641,609.35
财务费用 23,860,551.08 -1,031,954.47 22,828,596.61
投资收益 6,015,400.19 -1,031,954.47 4,983,445.72
信用减值损失 -4,265,631.00 122,734.80 -4,142,896.20
资产减值损失 -6,382,448.33 -1,998,947.86 -8,381,396.19
所得税费用 747,361.47 -271,349.52 476,011.95

3、现金流量表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55,130,857.06 -5,896,956.91 549,233,900.1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5,898,417.01 23,786,482.48 59,684,899.4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19,780,002.91 -1,138,714.78 518,641,288.1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3,513,513.81 17,071,754.56 60,585,268.37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006,965,649.50 29,960,000.00 1,036,925,649.5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0,760,000.00 -29,960,000.00 30,800,00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9,031,614.78 1,956,485.79 50,988,100.57

4、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2021年度（重述前）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

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9.80 1.10 1.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8.66 0.69 0.69

续：

2021年度（重述后）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

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5.68 0.92 0.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2.53 0.45 0.45

（二）2022年度

1、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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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应收票据 132,965,340.36 -30,301,264.51 102,664,075.85
应收账款 206,318,118.29 2,605,369.01 208,923,487.30
应收款项融资 5,071,785.98 10,843,436.33 15,915,222.31
存货 183,403,973.51 -10,599,520.24 172,804,453.27
其他流动资产 1,022,475.43 69,715.79 1,092,191.22
固定资产 141,690,669.45 2,442,591.16 144,133,260.61
使用权资产 2,964,993.32 -2,442,591.16 522,402.16
递延所得税资产 8,184,128.96 -439,664.86 7,744,464.10
短期借款 297,228,522.38 -20,000,000.00 277,228,522.38
预收款项 3,766,659.66 -389,771.00 3,376,888.66
合同负债 3,605,182.05 -1,034,989.85 2,570,192.20
应付职工薪酬 17,172,321.32 -810,990.07 16,361,331.25
应交税费 5,682,051.86 262,257.04 5,944,308.90
其他流动负债 25,905,047.70 -134,548.68 25,770,499.02
其他综合收益 385,353.54 -768,647.21 -383,293.67
盈余公积 16,267,329.20 -280,602.69 15,986,726.51
未分配利润 64,825,707.28 -4,664,636.02 60,161,071.26

2、利润表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营业收入 774,415,348.33 -786,783.92 773,628,564.41
营业成本 654,191,558.29 -469,701.75 653,721,856.54
税金及附加 4,992,394.47 -1,381,432.34 3,610,962.13
销售费用 10,413,822.30 -665,772.94 9,748,049.36
管理费用 27,608,966.99 -1,040,882.40 26,568,084.59
研发费用 29,751,029.02 -684,275.40 29,066,753.62
财务费用 10,077,376.63 -468,425.60 9,608,951.03
投资收益 606,739.44 -468,425.60 138,313.84
信用减值损失 -4,747,305.17 297,583.17 -4,449,722.00
资产减值损失 -10,865,367.97 718,998.57 -10,146,369.40
营业外收入 1,148,234.21 -1,051,096.63 97,137.58
所得税费用 709,223.82 557,983.93 1,267,207.75

3、现金流量表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34,072,599.24 -10,656,259.39 623,416,3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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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19,892,342.44 3,036,431.35 22,928,773.7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360,817.68 38,787,326.28 61,148,143.9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00,397,110.43 10,055,967.24 510,453,077.6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9,179,138.93 -67,203,117.31 61,976,021.62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783,905,755.00 38,180,826.55 822,086,581.55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80,000.00 1,98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8,180,826.55 -38,180,826.55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8,654,882.57 86,334,648.31 124,989,530.88

4、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1）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系

台州市路桥区数字智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持有本公司股权 5%以上的股东

叶卫雷 叶叶之配偶

邵雨田 持有本公司股权 5%以上的股东

潘玲慧 董事、副总经理

郭萍 监事会主席

管嘉鸣 监事

毛青中 监事

吴小夫 副总经理

梁文辉 副总经理

罗毅博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陈金娇 财务总监

周菊玲 李春莲之亲属

洪海斌 叶惠琴之亲属

应彩云 叶惠琴之亲属

无锡市锦捷电机技术有限公司 叶锦武持股 51%的公司

台州市金龙电机有限公司
叶叶持股 45%、叶锦武持股 28%、李春连持股 27%
的公司

苏州太湖电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金龙电机前独立董事陈伟华担任董事的公司（2022
年 3 月 16日辞任）

台州智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金龙电机董事汪小岳曾持股 30%并任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的公司，已于 2022 年 2 月退股并卸任

（2）关联交易

①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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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苏州太湖电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8,177.01 16,486.73

台州智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费 39,600.00 31,000.00

洪海斌 加工费 139,426.00 205,154.00

应彩云 劳保用品 295,000.00
上海电机系统节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标准修订费等 220,754.72

合计 702,957.73 252,640.73

②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无锡市锦捷电机技术有限公

司
销售产品 94,336.28

周菊玲 销售废料 13,126.53 19,494.66

合计 13,126.53 113,830.94

③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3,601,063.71 3,825,715.36

④关联方应收应付情况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无锡市锦捷电机技术

有限公司
1,300,620.00 130,062.00 1,300,620.00 65,031.00

其他应付款

叶锦武 22,727.90

叶叶 2,573.58
台州智汇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39,600.00 31,000.00

应彩云 99,000.00

应付账款

洪海斌 90,070.00 48,841.00

⑤关联担保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叶锦武、叶叶、李春连 60,000,000.00 2019-09-16 2024-09-16 是

叶锦武、叶叶、李春连 93,500,000.00 2021-12-24 2026-12-2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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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叶锦武、叶叶、李春连、叶卫雷 71,500,000.00 2020-08-07 2025-08-06 是

台州市金龙电机有限公司、叶锦

武、李春连、叶叶
243,675,000.00 2022-03-18 2025-03-17 否

叶锦武 2,850,000.00 2018-11-26 2023-11-26 否

台州市金龙电机有限公司、叶

叶、李春连、汪小岳、叶锦武
22,000,000.00 2021-12-24 2026-11-30 否

台州市金龙电机有限公司、叶锦

武、李春连、叶叶、叶萍、汪小

岳

7,000,000.00 2020-06-30 2026-06-30 否

台州市金龙电机有限公司、叶

叶、李春连、汪小岳、叶锦武
9,150,000.00 2020-08-10 2024-08-17 是

台州市金龙电机有限公司、叶

叶、李春连、汪小岳、叶锦武
10,000,000.00 2020-11-9 2024-12-01 是

叶叶、李春连、叶锦武 2,440,000.00 2020-04-03 2024-04-03 是

叶锦武、李春连、叶卫雷、叶叶 15,000,000.00 2020-04-10 2025-03-31 否

叶锦武、李春连、叶叶、汪小岳、

台州市金龙电机有限公司
23,000,000.00 2021-10-13 2025-10-12 否

叶叶、叶卫雷 1,170,000.00 2022-01-10 2025-01-10 否

合计 561,285,000.00

5、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2022年度（重述前）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

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7.51 0.85 0.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2.52 0.61 0.61

续：

2022年度（重述后）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

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0.00 0.94 0.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4.20 0.67 0.67

四、与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上述重要前期差错更正事项与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关注册会计

师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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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专项说明是我们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出具的，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北京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项目合伙人） 段奇

中国注册会计师：

孙宗伟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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